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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卫市本级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
和合法性审核机构清单

制定主体 审核机构

一、中卫市人民政府

1.中卫市人民政府 中卫市司法局

二、中卫市人民政府组成部门、直属机构

2.中卫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综合科（法制科）

3.中卫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办公室（法制科）

4.中卫市教育局 教育督导科（法制科）

5.中卫市科学技术局 办公室（法制科）

6.中卫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办公室（法制科）

7.中卫市公安局 法制支队

8.中卫市民政局 办公室（法制科）

9.中卫市司法局 立法备案审查科（法制科）

10.中卫市财政局 监督评价科（法制科）

11.中卫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法制科

12.中卫市自然资源局 法制科

13.中卫市生态环境局 法制科

14.中卫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法制科

15.中卫市交通运输局 办公室（法制科）

16.中卫市水务局 水政与水资源管理科（法制科）

17.中卫市农业农村局 办公室（法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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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中卫市商务局 办公室（法制科）

19.中卫市文化和旅游体育广电局 办公室（法制科）

20.中卫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法制监督科

21.中卫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办公室（法制科）

22.中卫市应急管理局 办公室（法制科）

23.中卫市审计局 法制科

24.中卫市统计局 办公室（法制科）

25.中卫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制科

26.中卫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办公室（法制科）

27.中卫市医疗保障局 基金监管科（法制科）

28.中卫市审批服务管理局 办公室（法制科）

29.中卫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办公室（法制科）

30.中卫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人民防

空办公室）
指挥训练科（法制科）

31.中卫市信访局 信件办理和复查复核科（法制科）

32.中卫市数据局 办公室（法制科）

33.中卫市口岸和投资促进办公室 综合科（法制科）

34.中卫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监审科

35.中卫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综合科

36.中卫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综合科

三、政府派出机构

37.宁夏中卫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综合服务局（法制办公室）

38.中卫市海兴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社会事务局（法制办公室）


